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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联合公告

中国证监会 www.csrc.gov.cn  时间：2015-05-22  来源：

　　为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决定开展内地与香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互认工作（以下简称基金互认）。现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已就内地与香港开展基金互认工作的实施原则、互认模式与操作方案达成共识，并于2015年5月22日就基金互认

有关工作安排正式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

　　二、通过基金互认，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将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内地与香港基金按照简易程序获得认可或许可在对方市场向公众投资者

进行销售。

　　三、基金互认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内地与香港基金市场相互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会进一步增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

场的互联互通。基金互认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基金互认有助于深化内地及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拓宽跨境投资渠道，提升两地基金市场的竞争力。

　　（二）基金互认将为两地监管机构共同建立基金监管标准奠定基础，推动亚洲资产管理行业融合发展，促进亚洲储蓄实现跨境投资的转化。

　　（三）基金互认为两地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基金投资产品，为两地基金管理机构开拓新的发展机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四、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已分别制定《香港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和《有关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通函》，对互认基金的资格条件、

申请程序、运作要求及监管安排进行规定，作为监管执法和市场机构开展业务的依据。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已就互认基金跨境监管执法建立了合作机制，确保两地基金投资者得到同等水平的保护。

　　五、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通过对等设置互认条件，促使互认基金在两地市场互利发展和资金流出入基本均衡。基金互认的初始投资额度

为资金进出各3000亿元人民币。

　　六、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将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市场各方介绍基金互认的申请程序与要求。同时，为确保两地市场机构具有足够时间准

备，充分了解两地市场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实践操作的差异，审慎评估和控制风险，基金互认的正式实施时间为2015年7月1日。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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